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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第三層個人自願購買商業保險及家庭互助等為主要發展架構，並持續進行制度調整，期

逐步健全各制度之財務機制，強化社會公平及世代間合理財務分擔責任，使制度永續。 

二、有關基金運用部分，政府將持續以調整投資資產配置、多元化投資國內債務證券、持續強化監

管委託經營業務及繼續培育並提升財務人員之專業素質等方式，提高政府基金投資績效。此

外，目前全球退休基金投資策略傾向採主題式投資，如如：能源、水資源、綠能、基礎建設

等，我國各政府基金亦將會持續關注全球經濟情勢發展，尋找長期獲利穩定、具競爭力之投

資標的，增進長期投資績效。 

三、另有關 貴委員建議以稅賦優惠鼓勵個人退休儲蓄、成立額外儲備基金、確定提撥制度開放員

工自選投資機制等，政府將持續進行審慎研議與評估，期以務實、穩健方式，逐步完備我國

年金制度，確保國人老年經濟安全。 

（九）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為鼓勵器官捐贈，建請將器官捐贈納入重

大傷病項目，讓同意並且完成器官捐贈的腦死病人，於該次器官捐

贈前的相關醫療費用，可全數由健保支付，免付部分負擔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399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4-137） 

江委員就鼓勵器官捐贈，建議將器官捐贈納入重大傷病項目，讓同意並且完成器官捐贈的腦

死病人，於該次器官捐贈前的相關醫療費用，全數由健保支付，免付部分負擔問題所提質詢，經交

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0 條規定略以，保險對象發生疾病、傷害或生育事故時，由保險醫事服

務機構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提供門診或住院診療服務；查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已涵括心臟、肺臟、肝臟等器官摘取或植入施行手術費用，相關器官移植手

術亦為全民健保給付範圍。 

二、另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8 條第二項免自行負擔費用範圍及重大傷病之項目等事項由主管機關

訂定，重大傷病項目係以需長期持續治療，且其總醫療費用高之傷病作為納入原則，現行全

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範圍所列項目，均係邀集各專科醫學會、醫療團體代表等討論研議定案

，由衛生福利部公告。 

三、查現行腦死病人非屬重大傷病範圍，惟為鼓勵保險對象器官捐贈，衛生福利部刻正洽詢各相關

醫學會，有關因傷病致腦死，本人已簽屬器官捐贈同意卡，且經家屬同意器官捐贈者，其當

次住院及器官捐贈之醫療費用得免自行負擔費用之意見，俟綜整各界之建議，以為未來修法

參考。 

（十）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電子菸之販賣與廣告涉及藥事法規範，主

管機關應嚴加查察取締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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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399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4-131） 

丁委員就電子菸之販賣及廣告，涉屬藥事法規範，主管機關應嚴加查察取締問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電子菸相關法規說明如下： 

(一)產品屬性方面： 

1.有關電子菸類產品之外型類似紙菸，若製造、輸入或販賣，應依菸害防制法第 14 條規

定，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或販賣菸品形狀之糖果、點心、玩具或其他任何物品。違

反者，依同法第 30 條規定，對製造或輸入業者，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限期回收；對販賣業者，處新臺幣 1 千元以上 3 千元以下罰鍰。 

2.有關電子菸類產品如含尼古丁或其他藥品成分，則應以藥品列管，倘未依藥事法第 39

條之規定，向本部（前行政院衛生署）申請查驗登記取得許可證而製造、輸入者，則

應就其來源認屬藥事法第 20 條第 1 款未經核准擅自製造之偽藥，抑或同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未經核准擅自輸入之禁藥。違法製造或輸入者依藥事法第 82 條論處，處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販賣者依違反藥事法第 83 條論處

，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標示或宣傳方面： 

1.使人誤信為菸之標示或宣傳，得依菸酒管理法第 35 條規定，非屬本法所稱菸、酒之製

品，不得為菸、酒或使人誤信為菸、酒之標示或宣傳。故電子菸類產品以菸品名稱宣

傳，可移請該法主管機關，依菸酒管理法第 56 條第 1 項第 10 款，處新臺幣 5 萬元以

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 

2.電子菸類產品如未含尼古丁或其他藥品成分者，則非屬藥品列管，依據藥事法第 69 條

之規定：「非本法所稱之藥物，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或宣傳。」，違者依同法第 91

條處新臺幣 60 萬元以上 2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鍰，其違法物品沒入銷燬之。 

二、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業於 102 年 8 月 23 日函請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及露天市集國際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刪除該網站相關違規內容，並轉囑會員網路不得販售藥品及醫療器材，

善盡管理人責任。另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一經接獲網路平台販售電子菸類產品之檢舉案件，

即交查案件所轄地方衛生局依上開法規進行處辦。 

（十一）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日前發生新北市女子獲悉住苗栗之同學

欲自殺，緊急向 110、119 報案卻因新北市警消、苗栗縣政府推

諉，直到撥打 12 通電話、費時 23 分鐘才被受理，導致錯失救援

良機之遺憾，建請內政部加強警消同仁之橫向聯繫教育訓練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4000 號） 


